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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考簡章 

111.6.23 

壹、依據民國 104年 1月 26日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辦理。 

貮、招生年級、科別及人數：(一年級升二年級) 

科別 園藝科 電機科 

人數 1 1 

     

參、報考資格： 

    一、一年級升二年級可不限本群科。 

    二、各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需 60(含)以上且功過相抵後未超過小過乙次(含)以上。 

        (功過相抵規定請參考附註一) 

肆、考試科目：總計 450分。 

科別 園藝科 電機科 

筆試 

(300分) 

考科：(各科 100分)  

1.英文  

2.數學  

3.專業科目(農業概論+生物)  

範圍:高一課程  
 

考科：(各科 100分)  

1.英文  

2.數學  

3.專科業科目(基本電學實習) 

範圍:高一課程  
 

口試 

(150分) 
包括儀態、基本常識及性向測試。 

    ※版本及範圍：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農業概論  生物 基本電學實習 

版本 龍騰 翰林 龍騰 全華 國教署 全華 

範圍 Ⅰ、Ⅱ Ⅰ、Ⅱ Ⅰ、Ⅱ Ⅰ、Ⅱ Ⅰ、Ⅱ Ⅰ、Ⅱ 

伍、錄取標準： 

    一、各單科成績不得零分且總分不得低於 270分。 

    二、若達到標準的考生人數少於公告招生人數得不足額招生。達到標準的考生人數若超過各 

        科額定招生人數則依總成績高低擇優錄取，同分時得增額錄取。 

陸、報名日期及應備資料： 

    一、報名日期： 

        自 111年 6月 29日(星期三)起至 111年 7月 4日(星期一)止，上班日早上 9時至下午 

        4時受理報名。 

    二、報名方式： 

本校育賢樓 2樓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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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應備資料： 

1. 高中歷年學業成績證明、學生獎懲紀錄表及出缺勤紀錄表。

2. 填妥報名表及准考證，並檢附三個月內的二吋彩色個人照 2張，實貼於報名表及准

考證上。

3. 報名費 500元 (請先自行前往鐸聲樓 3樓總務處出納組繳費)。

4. 請自備掛號回郵信封 1份，並填妥通訊地址，寄發成績單使用。

柒、考試科目及時間表：

一、 考試日期：111年 7月 18日(星期一) 

二、 當天資料繳交時間：07：45-08：00 

三、 考試時間：第一節  08：10-09：00 英文 

第二節  09：10-10：00 數學 

第三節  10：10-11：00 專業科目 

第四節  11：10-12：00 口試 

四、 考試地點：選修教室。(本校思勤樓五樓) 

捌、放榜日期及公告方式：

    11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前於本校首頁公告，並於當日以掛號將成績單寄出。 

玖、成績複查：

    對成績有疑義者可於 1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前攜帶成績單、准考證及身分證     

到本校教務處辦公室申請複查。複查後若成績達到錄取資格，則採增額方式錄取。 

拾、錄取生報到： 

    1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早上 11:00-12:00，帶「轉學證明書」到本校教務處完成報到。 

拾壹、附註 

    一、德育評量： 

1、3個警告相當於 1個小過；3個小過相當於 1個大過。 

2、3個嘉獎相當於 1個小功；3個小功相當於 1個大功。 

3、警告與嘉獎可互抵；小功與小過可互抵；大功與大過可互抵。 

二、 本校聯絡資訊： 

1、地址：325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 155號 

2、學校首頁：http://www.ltsh.tyc.edu.tw 

3、聯絡電話：(03)479-2829#201、202註冊組 

http://www.ltsh.tyc.edu.tw/

